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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五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

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则的修订及实施,结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

作制度》和本次同步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次修订稿）、《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第三次修订稿）等管理制度，公司拟对现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四次修订稿）》的

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涉及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原因 

第一条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

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

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

作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等有

关规定，制订本规则。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

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

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

科学决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

定，特制订本规则。 

明确修订依据，进行适应性修

订 

第十五条 

会议审议程序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董事对各项提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的提案，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

提案前，指定一名独立董事宣读独立董

事达成的书面认可意见。 

…… 

会议审议程序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董事对各项提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讨论并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

提交的提案，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

提案前，指定一名独立董事宣读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决议。 

……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证券监管有关

规定，结合现行的《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和公

司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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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发表意见 

董事应当认真阅读有关会议材料，

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审慎地

发表意见。 

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召集人、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各专门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

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决策所

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在会议进行中向主

持人建议请上述人员和机构代表与会解

释有关情况。 

发表意见 

董事应当认真阅读有关会议材料，在

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审慎地发表

意见。 

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公室、会

议召集人、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各专门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

所等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决策所需要的

信息，也可以在会议进行中向主持人建议

请上述人员和机构代表与会解释有关情

况。 

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可以与

董事会秘书进行沟通，就拟审议事项进行

询问、要求补充材料、提出意见建议等。

董事会及相关人员应当对独立董事提出

的问题、要求和意见认真研究，及时向独

立董事反馈议案修改等落实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证券监管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

行适应性修订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 月 28日 


